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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5 年稅務（修訂）（第 3號）條例草案》刊憲 

2015 年 6 月 12 日（星期五） 

 

  《2015 年稅務（修訂）（第 3 號）條例草案》（條例草案）今日（六月

十二日）刊憲。 

 

  政府發言人表示：「條例草案旨在修訂《稅務條例》（第 112 章），以

優化現行的稅務上訴機制，並提升稅務上訴委員會的效率和效益。」 

 

  稅務上訴委員會（委員會）是根據《稅務條例》規定組成的法定組織，

負責審理和裁定納稅人所提出的稅務上訴。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建議，涵

蓋以下四個範疇： 

 

（一）透過取消現行委員會下的呈述案件程序，容許針對委員會所作的決

定而就法律問題直接向原訟法庭或上訟法庭（如適用）提出上訴。目前的

呈述案件程序，過程耗時及成本高昂，亦影響委員會審理其他上訴個案的

能力； 

 

（二）賦權主持委員會上訴聆訊的人士就提供聆訊所需文件及資料發出指

示。有關建議是對應逾時呈交聆訊所需的文件及資料等情況時有出現，導

致聆訊延期或不必要地延長聆訊時間； 

 

（三）賦予委員會主席、副主席和其他成員、上訴各方及其他出席聆訊的

人士特權和豁免權。有關建議參照其他法定上訴委員會的做法；及 

 

（四）增加委員會可命令上訴人繳付訟費的上限，由5,000元提高至25,000

元，以加強對瑣屑無聊上訴的阻嚇力。現行的訟費上限自一九九三年以來

一直未有調整。 

 

  條例草案將於六月二十四日提交立法會審議。 

 

 

完 


